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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學生校外會111年第2次校園防毒守門員師資培訓暨認證

研習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 行政院109年12月31日核定「新世代反毒策略」（第2期）。 

二、 教育部110年5月10日臺教學(五)字第1100062913號函頒「教育部防制學生

藥物濫用實施計畫」。 

三、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9年12月2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090151400號函

頒「110年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校園宣講實施計畫」。 

四、教育部澎湖縣聯絡處110年1月22日澎軍辦字第1100000058號書函頒「110

年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校園宣講實施計畫」。 

貳、 目的： 

一、透過認證之本縣校園防毒守門員種子合格師資，培訓澎湖地區防毒入班

宣導講師。 

二、強化藥物濫用防制宣導工作，增進入班宣導能量，以達全面入班宣導之

目標。 

參、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澎湖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 

三、協辦單位：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肆、 培訓對象： 

一、現任職於學校之教職員工或有志推動防毒教育之退休教師。 

二、有志推動防毒教育之家長志工。 

三、現任職於高級中等學校之教官或學務創新人力。 

伍、 培訓人數：區分10、11、12年級，共計3場次，每場次預劃20人。 

陸、 培訓方式： 

培訓日期：111年6月25日(六)，區分3場次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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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培訓及認證地點： 

培訓(認證)地點：國立馬公高級中學專科教室1(位置如附件1)。 

捌、 報名方式：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11年6月17日（星期五）17時止。 

二、採線上報名（https://forms.gle/YnckHjMtzbaTFot66）。 

三、全程參加研習活動者，每場次核發證明書。 

玖、 注意事項： 

一、參與學員需全程參與培訓課程(如附件2)，通過課程認證者，由澎湖縣   

     校外會核發「校園防毒守門員課程認證講師」證書，以取得研習課程 

     講師之資格，未來將擔任本縣高中職入班反毒宣導課程宣講師。 

二、每場次每人試講時間為10分鐘，由評審委員進行評分，總計  

    十個認證指標項目(如附件3)，需通過六個（含）以上者，該位學員才 

    算通過認證。 

三、未通過認證者，評審將填寫具體意見，以供學員作為未來改進之參考。    

四、活動前本會將依指揮中心公告疫情等級之防疫規定、集會活動人數限 

    制，及參考當時所在地疫情發展，落實執行各項防疫措施，以維護參與 

    人員健康，相關防疫配合事項，於活動計畫書或以其他方式公告， 

    俾利參與人員遵循。 

五、本活動若遇重大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因素，得由主辦單位決定活動停止 

    或延期，相關資訊於活動前另行公告。 

壹拾、 本研習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國教署補助本縣111年「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校園

宣導」項下支應。 

壹拾壹、 承辦人及連絡電話： 

澎湖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于貫華教官，電話：06-9264885。 

壹拾貳、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補充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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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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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澎湖縣111年第2次校園防毒守門員師資培訓研習課程表 

日期 111年6月25日(星期六) 

地點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專科教室1)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講師 備考 

0810-0820 報到 校外會 

第1場次 

0820-0830 主席致詞 黃執行秘書淑菁 

0830-0920 
第1單元 

(高一上學期課程內容) 
于貫華教官 

0920-0930 休息 校外會 

0930-1100 
學員試講-演示認證 

(第1單元) 

于貫華教官 

陳師炫教師 

陳智雄教官 

1100-1110 休息(報到) 校外會 

第2場次 

1110-1200 第3單元 

(高二上學期課程內容) 
陳師炫教師 

1200-1330 中午用餐及休息 校外會 

1330-1420 
學員試講-演示認證 

(第3單元) 

于貫華教官 

陳師炫教師 

陳智雄教官 

1420-1430 休息(報到) 校外會 

第3場次 

1430-1520 第5單元 
(高三上學期課程內容) 

陳智雄教官 

1520-1530 休息 校外會 

1530-1700 
學員試講-演示認證 

(第5單元) 

于貫華教官 

陳師炫教師 

陳智雄教官 

1700-1810 綜合座談暨心得分享 黃執行秘書淑菁 

181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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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澎湖縣校園防毒守門員師資培訓評審認證指標 

認證指標 

           一、展現教學熱忱與態度 

           二、掌握防毒守門員之教材內涵 

           三、清楚呈現教學內容，並能維持教學流暢性與邏輯性 

           四、教學過程中適時歸納與引導重要概念 

           五、引起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 

           六、善用問答技巧，引導學生學習 

           七、音量足夠，發音咬字清楚 

           八、善用肢體語言輔助表達 

           九、會適切運用形成性評量 

           十、展現合宜的班級經營技巧 

 

 

 

 

 

 


